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水源查察考核實施計畫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11 月 1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15日臺北市政府消防局（106）北市消救字第 10638025200號

函修正全文 10點；並自函頒日生效

一、目的：

    為落實本市公設消防栓及其他救災可運用水源（如游泳池、蓄水池、深水井、湖泊、池

    塘及天然河川等）之列管檢查，並加強管理維護現有水源，確保水源之運用、管理機制

    ，俾利消防救災，特訂定「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水源查察考核實施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

二、依據：

    （一）消防法第 17條、34條及 36條第 5款。

    （二）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20條及 21條。

    （三）臺北市消防水源充實維護管理計畫。

    （四）經濟部救火栓設置標準暨臺北市救火栓設置標準。

    （五）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

三、消防水源種類：

    本市消防水源種類如下：

    （一）天然水源：河川、湖泊、池塘及其他可供消防救災使用之水源。

    （二）人工水源：地上式消防栓、地下式消防栓、蓄水池、游泳池、深水井及其他可供

                    消防救災使用之水源。

四、消防水源列管原則：

    （一）各水源列管分隊，針對轄區內下列消防水源予以列管：

          1.消防栓：指由自來水事業機構所設之公設消防栓。

          2.蓄水池：

           (1)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專用蓄水池。



           (2)消防專用蓄水池以外，蓄水量需大於 30公噸以上，吸水落差在 4.5公尺以內

              ，設有邊長 60公分以上正方式或直徑 60公分以上圓形進水管投入孔，或設置

              63公厘或 100公厘之螺牙式採水口者。

          3.游泳池：指公私立可供消防救災之游泳池。若以蓄水池名義申請但實際做游泳

                    池用途者，仍以蓄水池計。

          4.深水井：以設有 2.5英吋出水口者為限。

          5.其他：如河川、溪流、魚塭、池塘、溝渠、湖泊等（單位：處）。

    前項各款應分類建檔列管（建立水源清冊如附件 1），遇有增、減設或型式變更（地上

    式改地下式）時應立即更新及建立斑點圖；各分隊主管及水源業務小隊長、承辦人對於

    轄區內全部水源分佈情形及水源位置、列管數量、鄰里、道路平均劃分責任區，列管檢

    查。

    （二）對於社區自來水總表後側內線私設之消防栓，本局轄區分隊不列管檢查，但應註

          記消防栓設置位址，並與該社區管理委員會協調，由該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社區

          內私設消防栓之維護檢查及損壞修護，所需各項費用應由該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

          支應，並將社區私設消防栓開關器置於警衛室，俾利本局遇緊急救災時取用水源

          。

    （三）各分隊水源責任區隊員接管責任區後，應將責任區內公設消防栓及其他救災可運

          用水源（如游泳池、蓄水池、深水井、湖泊、池塘及天然河川等）分類建檔列管

          ，遇有增、減設或型式變更（地上式改地下式）時應立即更新，並建立斑點圖。

    （四）各分隊應將列管之公設消防栓逐一建檔，內容包含：流水號（01-001，01代表第

          一責任區、 001代表消防栓數）、行政區、水處別、消防栓型式、消防栓設置地

          址、消防栓管徑、消防栓出水壓力、消防栓編號、水源座標（定位方式請參考附

          件 2）及責任區姓名等資料；另其他救災可運用水源應建立流水號、水源種類、

          蓄水量、地址、責任區姓名、水源座標及相關圖資等。

    （五）水源責任區如有異動時，請將新接責任區同仁名冊及變更之責任區水源清冊陳報

          大隊部核備，並確實交接水源列管清冊資料及實地點交水源位置。

    （六）建築物密集且水源不足地區之水源充實列管：

          1.各分隊清查轄內搶救困難地區中建築物密集且水源缺乏地區並規劃增設消防栓

            或增闢替代水源後，填報「水源不足地區增設消防栓或增闢替代水源執行進度

            管制表」（附件 3）、「水源不足地區增設消防栓或增闢替代水源執行進度管

            制總表」（附件 4），以強化該水源缺乏地區之消防水源整備。

          2.為持續掌握消防水源不足地區改善狀況及執行進度，請各大隊彙整附表 1及附



            表 2按季於每年 3月 25、 6月 25日、 9月 25日、12月 25日前送至本局災害

搶救

            科。

五、消防水源查察原則：

    （一）各分隊列管之所有消防水源（不含消防專用蓄水池），每個月至少普查 1次以上

          ，包括消防栓、游泳池、蓄水池、深水井、湖泊、池塘、天然河川、其他可供消

          防救災之水源及消防栓標誌均應列管查察。消防專用蓄水池檢查依消防機關辦理

          消防安全檢查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二）各分隊主管及水源業務小隊長（承辦人），將所轄列管消防水源，每個月應全面

          排定執行水源查察勤務 1次以上（以每次 2小時查察 15至 20處消防栓為原則計算

          ），其水源查察勤務編排時間以日出後、日落前執行完畢為原則，惟清晨 4時至

          6 時不得編排查察勤務。

    （三）天然水源部分（河川、湖泊、池塘及其他可供消防救災使用之水源），各分隊應

          製作前往取水路線圖，並將可供水箱消防車（幫浦消防車或小幫浦）抽水位置標

          示於路線圖上；責任區同仁每半年（可配合水源查察實施）應前往勘查取水路線

          有無遭工程施工阻擋或路線變更等情事發生 1次以上，如有應即時抽換取水路線

          圖；另每半年各天然水源列管分隊必須利用平時訓練至現場實施消防車真空幫浦

          （小幫浦）抽水演練 1次以上。

    （四）水源查察同仁駕駛消防查察車、幫浦消防車、水箱消防車（以下統稱消防車輛）

          或勤務機車執行水源查察時，應注意本身安全，對於設置於交通流量大或車道中

          央等消防栓，查察前應確認必要之人身保安措施完妥，將消防車輛或勤務機車停

          於消防栓後方 3至 5公尺處，並將閃光警示燈開啟。

    （五）消防水源查察注意事項：

          1.出勤前：

           (1)備妥水源列管清冊，排定水源查察地點與路線。

           (2)備妥水源查察工具：消防栓開關器、手提無線電及紀錄用筆紙。

           (3)穿著反光背心。

           (4)檢查出勤車輛（消防車輛或勤務機車）各項性能是否正常，如閃光警示黃燈

              （俗稱故障燈）亮不亮等。

           (5)檢查救災用手提照明燈，切至閃爍位置，是否功能正常。

           (6)填寫出入登記簿後出勤。



          2.現場查察：

           (1)地下式消防栓查察：

              A.使用消防車輛或勤務機車查察時，到達查察消防栓地點，應將車輛停妥於

                消防栓後方 3至 5公尺處，並打開車上閃爍警示黃燈（俗稱故障燈），另

                將救災用手提照明燈，調整至閃爍位置，使用閃爍功能提醒來車注意，完

                全確認安全措施完妥，再進行水源查察（使用勤務機車查察時，將救災用

                手提照明燈，放置於勤務機車上）。

              B.攜帶消防栓開關器，打開地下式消防栓蓋，進行該消防栓之零、組配件性

                能檢查與測試，例如開關、耳環、耳蓋及出水口等正常與否。

              C.檢視該消防栓有無遭埋沒、堆積物品或設攤等情事。

              D.檢視該消防栓標誌有無損壞、傾斜或妨礙人車通行等情事。

              E.檢視消防栓周邊 5公尺內（左右各 2.5公尺）有無劃設紅色禁止停車標線

                ，若設於道路上且離路緣 2.5公尺以上除外。

              F.檢視該消防栓設置地點有無遭劃設汽、機車停車格。

              G.檢視該消防栓設置地點查察時有無危及同仁執勤安全。

              H.檢視該消防栓有無每隔 60至 120公尺設置一處為原則，其密度應使每處消

                防栓與其四周消防栓之消防能力範圍彼此銜接。

           (2)地上式消防栓查察：

              A.使用消防車輛或勤務機車查察時，到達查察消防栓地點，應將車輛停妥於

                消防栓同側處，並打開閃爍警示黃燈（俗稱故障燈），完全確認保安措施

                完妥，再進行水源查察。

              B.攜帶消防栓開關器，進行該消防栓本體有無損壞及消防栓零、組配件性能

                檢查與測試，例如開關、耳環、耳蓋及出水口等正常與否。

              C.檢視該消防栓周邊有無遭堆積物品或設攤影響使用等情事。

              D.檢視該消防栓標誌有無損壞、傾斜或妨礙人車通行等情事。

              E.檢視消防栓周邊 5公尺內（左右各 2.5公尺）有無劃設紅色禁止停車標線

                。

              F.檢視該消防栓設置地點有無遭劃設汽、機車停車格。

              H.檢視該消防栓有無每隔 60至 120公尺設置一處為原則，其密度應使每處消

                防栓與其四周消防栓之消防能力範圍彼此銜接。

           (3)游泳池、蓄水池、深水井、湖泊、池塘、天然河川、其他可供消防救災之水

              源部分：

              A.使用消防車輛（內放小幫浦）查察時，到達查察地點，應將車輛停妥於水



                源同側安全處，並打開閃爍警示黃燈（俗稱故障燈），完全確認保安措施

                完妥，再進行水源查察。

              B.檢視水源現場原設定供消防車輛或小泵浦抽水路線有無遭工程施工阻擋或

                路線變更等情事發生。

              C.檢視水源現場原設定供消防車輛或小幫浦抽水位置有無損壞或更動。

              D.檢視並紀錄水源之蓄水量。

          3.返隊後紀錄：

           (1)水源查察完成返隊後，應將各項應勤裝備歸位存放。

           (2)詳載於本局水源資料管理系統。

           (3)將查察發現之損壞消防栓，先登錄本局智慧型電腦輔助勤務派遣系統 /水源

              資料管理/17.（報修水處消防栓水處管理系統）報修，若無法以介接系統進

              行資料拋轉時，再以電話或傳送電子郵件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各營業分處對

              口人員做確認，並登錄於本局智慧型電腦輔助勤務派遣系統 /水源資料管理

              / 水源資料管理功能內，以明責任；另每月月底各分隊於製作損壞消防栓報

              修表前，須再派員複查損壞消防栓，確認是否修復，並將複查情形詳載於本

              局水源資料管理系統。各營業分處聯繫資訊由災害搶救科通報各大隊。

           (4)將查察發現轄內消防栓標誌遇有損壞、傾斜或妨礙人車通行等案件，立即報

              局本部辦理後續相關事宜（檢附現場相片及位置平面圖）。

           (5)將查察發現消防栓遭埋沒、堆積物品或設攤等案件，致妨礙消防栓使用時應

              立即依消防法第 36條第 5款規定暨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違反消防法規定案

              件應注意事項，辦理舉發作業。

           (6)將查察發現消防栓周邊未劃設紅色禁止停車標線等案件，報局轉請臺北市交

              通管制工程處劃設禁停標線，俾利消防救災取用消防水源（檢附現場相片及

              位置平面圖）。

           (7)將查察發現消防栓設置地點遭劃設有汽、機車停車格，報局轉請臺北市停車

              管理工程處塗銷停車格及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劃設禁停標線，俾利消防救

              災取用消防水源（檢附現場相片及位置平面圖）。

           (8)發現消防栓設置地點於查察時可能危及同仁執勤安全者，報局轉請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遷移消防栓至適當安全地點，以維護同仁執勤之人身安全（檢附現

              場相片及位置平面圖）。

六、定期競賽：



    （一）實施辦法：每年度舉辦 1次，由各大隊自行辦理評比競賽，並將辦理成果報局。

    （二）實施期程：於每年 10月底前辦理完畢。

    （三）實施對象：本局各大隊所屬中、分隊同仁。

    （四）實施地點：請各大隊自行選定適當地點。

    （五）競賽方式：

          1.個人競賽：由各大隊業務承辦人員召集各水源業務小隊長（承辦人），以抽籤

                      方式，每分隊實地抽查一個水源責任區 5處消防栓為原則，並依抽

                      查考核評分標準評分（附件 5）。

          2.團體競賽：以分隊為評比競賽單位，評比項目如下：

           (1)個人競賽成績 40﹪。

           (2)公文書業務檢查 60﹪。

          3.由災害搶救科於每年 8月 15日前頒訂該年度水源定期競賽實施指導計畫，且該

            計畫需明定競賽方式公文書業務檢查之項目

    （六）評比競賽考核相關規定如下：

          1.各大隊應組成評比小組，並由業務副大隊長擔任小組長，成員部分由各大隊業

            務組組長及其指定人員擔任。

          2.各分隊參加競賽人員名冊繕造 1份，於競賽前 5日送大隊部。

          3.測驗當日在受測分隊抽簽，抽出 1人參加實地抽查，並由各大隊評比小組共同

            監測及評分。

          4.受測單位應準備轄區水源列管清冊、斑點圖、勤務表、電話報修紀錄表冊、水

            源抽查紀錄表冊等有關資料備查。

          5.測驗當日如有特殊事故無法施測時得以電話通知改期。

七、督導考核：

    （一）列管檢查部分：

          1.各分隊水源業務小隊長（承辦人）：

            除辦理水源業務及督導各責任區隊員按規定查察水源外，每個月應實地抽查 2

            個責任區，每責任區抽查 10個以上消防栓（池）等，抽查情形登記於「本局智

            慧型勤務輔助派遣系統 -水源資料管理系統」，並填報「抽查紀錄表」（詳附

            件 6）送分隊長作為隊員考核依據，並將優、缺點提分隊勤教報告，且抽查紀

            錄表應按月製成專卷備查。

          2.分、中隊長：



            每日除對水源查察勤務適當分配，並督導、查閱、處理水源查察工作紀錄外，

            每個月應抽查 1個責任區，每責任區實地抽查 5個以上消防栓（池）等，並填

            報「抽查紀錄表」送中隊長、大隊業務組長核閱作為考核依據，並將優、缺點

            提報分隊勤教及中隊常訓宣導，且抽查紀錄表應按月製成專卷備查。

          3.大隊部：

           (1)業務組長隨時督導抽查各分隊水源查察勤務及考核業務承辦人工作情形。

           (2)水源業務承辦人除辦理水源業務及督導各責任區水源查察外，每個月應實地

              抽查 2個分隊各 10個以上消防栓（池），抽查情形填報「抽查紀錄表」送業

              務組長核閱，以及放置偵測號牌於消防栓箱內測試查察情形，作為考核分隊

              及隊員之依據，並將各單位優、缺點提報大隊會報，且抽查紀錄表應按月製

              成專卷備查。

           (3)局本部：不定期督導前列單位（人員）執行消防水源列管查察業務執行及管

              理情形，並填寫「抽查紀錄表」、「督導報告」將各單位優、缺點提報局務

              會議。

          4.水源座標抽查方式請參考附件 7。

    （二）定期競賽部分：競賽實施期間，本局業務（災害搶救）科及督察室得派員前往各

          大隊督導及實地抽查競賽辦理情形。

八、獎勵標準（依據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辦理）：

    （一）列管檢查部分：

          1.各大隊每半年（ 1-6月、7-12月）提報各分隊消防水源列管數量在 751處以上

            之分隊，執行消防水源管理、維護及查察工作辛勞得力者，核予嘉獎 1次計 4

            名（惟消防水源列管數量達 500處以上未達 750處之分隊，核予嘉獎 1次計 3

            名，達 250處以上未達 500處之各分隊，核予嘉獎 1次計 2名，未達 250處之

            各分隊，核予嘉獎 1次計 1名），獎勵人員以實際水源管理、維護及查察工作

            人員為主。

          2.各分隊主管及水源業務小隊長（承辦人），由各大隊督導考核評定，提報績效

            最優 3個分隊之分隊主管及水源業務小隊長（承辦人），各核予嘉獎 1次。

          3.本局暨各大、中隊辦理本計畫業務，績優單位主管、業務承辦人員，依其辛勞

            出力情況，每半年依據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規定酌予嘉獎範圍內獎勵，惟

            執行本案績效卓著者，得提高獎勵標準。

    （二）定期競賽部分：



          1.個人部分：各大隊實地抽查成績前 3名者予以行政獎勵，第 1名嘉獎 2次，第

            2 及第 3名嘉獎 1次。

          2.團體部分：

           (1)頒發績優獎牌：各大隊取前 3名各頒發績優獎牌 1座。

           (2)行政獎勵：各大隊取前 3名，第 1名單位分隊長（主管）、水源業務小隊長

              （承辦人）、分隊水源業務承辦人予以嘉獎 2次，第 2及第 3名單位分隊長

              （主管）、水源業務小隊長（承辦人）、分隊水源業務承辦人嘉獎 1次。

          3.業務承辦單位及評比小組成員獎勵如下：

           (1)各大隊業務承辦人各予以嘉獎 2次計 4名。

           (2)業務科室承（督）辦人員各予以嘉獎 1次計 2名。

           (3)各大隊督（協）辦人員予以嘉獎 1次 1名之行政獎勵。

           (4)前款以外評比小組成員每人各予以嘉獎 1次之行政獎勵計 12名（各大隊 3名

              ）。

          4.舉發舞弊者每人予以嘉獎 1次之行政獎勵。

    （三）督導考核部分：

          1.經中、大隊抽查水源責任區水源資料（如流水號、行政區、水處別、消防栓型

            式、消防栓設置地址、消防栓管徑、消防栓出水壓力、消防栓編號、水源座標

            等）符合標準者，水源責任區每處予以優蹟 1次（每月最多 4次），當月該分

            隊達 3處符合標準者，業管小隊長予以優蹟 2次、分隊主管予以優蹟 1次之獎

            勵，每半年每人累計不得超過嘉獎 2次。

          2.請各大隊於次月 5日前統計該大隊各層級人員抽查結果並由大隊勤務中心優蹟

            註記。

九、懲處標準（依據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辦理）：

    （一）列管檢查不力之行政處分：

          1.本局各單位，未依本計畫規定列管、查察消防水源者，經查明確有疏失時，依

            據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規定，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處分。

          2.各分隊主管及水源業務小隊長（承辦人），每個月應針對轄內各列管消防水源

            ，全面排定消防水源查察勤務 1次以上，經查如未達是項規定且無合理原因者

            ，該分隊主管及承辦人員予以申誡以上處分。

          3.各分隊水源責任區同仁，經分隊主管及水源業務小隊長（承辦人）每個月排定

            水源查察勤務，未能依規定至少普查 1次以上且無合理原因者，該水源責任區



            同仁予以申誡以上處分。

          4.各分隊轄區內列管之消防栓，經局本部或大隊部人員抽查發現有埋沒或損壞不

            堪使用致影響救災情形，而查未有報修紀錄者，該水源責任區同仁，予以申誡

            以上之處分。該分隊主管及承辦人員，得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處分。

    （二）定期競賽部分：

          1.個人競賽成績成績未達 60分者，相關受測人員予以申誡 1次處分，成績未達 50

            分者，相關受測人員予以申誡 2次處分。

          2.團體成績未達 70分者，該管分隊長及水源業務小隊長（承辦人）予以申誡 1次

            處分，成績未達 60分者，該管分隊長及水源小隊長予以申誡 2次處分。

          3.定期競賽各項測驗項目，經抽測（監測）人員發現有作弊情事者，不予計分，

            並就作弊行為者每人予以申誡 1次之行政處分。

    （三）督導考核部分：

          1.經中、大隊抽查水源責任區水源資料有誤且無正當理由者，水源責任區每處予

            以劣蹟 1次（每月最多 4次），當月該分隊達 3處以上有誤且無正當理由者，

            業管小隊長予以劣蹟 2次、分隊主管予以劣蹟 1次之處分，每半年每人累計不

            得超過申誡 2次。

          2.請各大隊於次月 5日前統計該大隊各層級人員抽查結果並由大隊勤務中心劣蹟

            註記

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者得隨時修訂之。


